[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bookmark8]兰州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应用型专业 过程性课程考核管理办法（试行）


甘肃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应用型专业过程性课程考核是助 学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查学生对本门课程理解程度的手 段，也是评定学生学习成绩的主要依据。为了加强兰州大学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过程性课程考核管理，保证助学质量，针对自 学考试特点，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基本要求

第一条  凡助学计划中规定的课程在学习结束时按本办法 进行考核。
第二条  过程性课程考核分为终结性考核和网络助学综合 评价。
（一） 终结性考核成绩评定一律采用百分制整数记分。
（二） 网络助学综合评价由课程学习、 阶段作业、综合测 评和学习表现四部分组成，各项学习活动均在网络助学综合评 价平台完成。过程性课程总成绩以终结性考核成绩和网络助学 综合评价成绩按比例计算合成。具体要求详见《兰州大学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网络助学综合评价实施细则（试行）》。
（三）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毕业实习等实践助学环节，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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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成绩记录最终成绩。
第三条  终结性考核前学院对学生的考试资格进行审核， 符合下列情况者方可参加考试：
（一） 按时足额缴纳学费并开课。
（二） 开课至课程考试时间达到三个月及以上。
（三） 按时报名考试。
上述情况如有一项不符合，则不能参加考试。

第二章  组织领导

第四条  考试由学院统一组织，采用笔试或在线考试（具 体以当年通知为准）， 每学期安排两次 ，考前须进行考试报 名，考点设在兰州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授权的助学点。
第五条  学院及助学点成立考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考务 管理。

第三章  考试报名

第六条  考试实行报名制度，包括以下形式：
（一） 学生报名：学生登录网络助学综合评价平台，在规 定的时间内报名考试课程。
（二） 集体报名：助学点通过网络助学综合评价平台进行 集体报名，集体报名操作不可逆。集体报名只能报名第一次参 加考试的课程，有过报名记录的课程不能集体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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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笔  试

第七条  考试试题由学院组织教师统一命题。
第八条  考试命题以考试大纲和教材为依据，要反映本门 课程的基本要求，并兼顾理论知识、概念、综合分析、应用等 内容，重点考查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九条  进行笔试考核的课程，教师应准备好两套水平题 量相当的试题，并附有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
第十条  考试结束后 ，试卷进行装订回收 ，确保数量相 符，严禁流失。
第十一条  笔试试卷按照《兰州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 试卷管理办法》 印制，严格遵守保密制度。
第十二条  试卷印制完成后， 由印刷厂安全邮寄至各助学 点。

第五章  在线考试

第十三条  在线考试试题通过在线考试题库随机组卷，题 库需定期更新， 以反映教学要求的变化。每门题库涵盖的知识 点应确保试题内容与教材和大纲一致。
第十四条  题型应包括客观题和主观题，在线考试平台利 用算法技术，根据预设的考试要求实现随机组卷。确保每位考 生获得的试卷内容既相似又有所区别，减少作弊机会，同时保 证考试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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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在考试开始前，平台通过人脸识别及动态监测 技术验证考生身份，确保本人参加考试，增强考试的严肃性和 安全性。
第十六条  平台支持双机位监考及屏幕共享检测，实时监 测考生行为，防止考生利用外部资源作弊。平台在考试过程中 随机对考生屏幕进行截屏，作为后续核查依据。

第六章  考试实施

第十七条  学生报名完成后，助学点在网络助学综合评价 平台完成考场安排。
第十八条  考试按以下程序组织实施：
（一） 考点设立考场，每考场人数不超过 30 人，配备至少 两名监考人员。
（二） 监考人员由助学点聘请，履行监考职责。
（三） 监考人员佩戴监考牌，严格要求学生遵守考场规则。
（四）考试按时进行，不得提前或拖延。
第十九条  学院组织巡考工作，助学点负责组织本考点的 监考。
第二十条  学生须严格遵守考场规则，违反者按《兰州大 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学生违反考试纪律处理办法》执行。

第七章  阅卷与成绩评定

第二十一条  阅卷教师公正客观地评定学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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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阅卷工作一般一周内完成，课程总成绩在终 结性考核成绩和网络助学综合评价成绩合成后发布。
第二十三条  考试成绩一经评定并公示后，在公示期内如 有异议可申请复查。一旦成绩入库并上报至省考试院，将不再 进行任何修改。
第二十四条  试卷保存至学生毕业后两年，超过期限统一 处理。

第八章  违纪处理

第二十五条  考生应服从监考教师的管理 ，遵守考场纪 律，树立良好考风，严禁考试作弊。
第二十六条  参加考试的学生要严格遵守《兰州大学网络  与继续教育学院考场规则》， 考生违反考试纪律要严格按照  《兰州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学生违反考试纪律处理办法》 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

第九章  考试总结

第二十七条  考试工作结束两周内，学院对整个考试过程 进行总结。
第十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由兰州大学网络 与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如遇国家、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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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出台新政策，按最新政策执行。


附件：在线考试要求及违规违纪情况示例
